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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以专人、电子邮

件、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文件送达通知。 会议由董事长田益群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实

际到会

７

名，独立董事周良君先生因出差外地无法表决，其委托独立董事赵彥志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

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参加会议的董事

认真审阅了《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投资参股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会议表

决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议案。

详见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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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大连保税区

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的企业，取

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１０２４２１１０１１２９

，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实收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 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轩；住所：大连保税区大窑湾港区大窑湾综合楼；主要经营范围：航运货物仓储及港务区域物业管

理，船舶航运用品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

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２

，

１０３．７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６０３．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５００．４２

万元。

增值

３０５．６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５．５８ ％

。（详见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众华评报

字［

２００９

］第

６０５５

号《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社有意对中免友谊航服公司进行投资，参股该

公司。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接受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社作

为新股东对该公司进行投资。 三方一致同意按照净资产溢价比例对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经各方投资人初步协商，根据大窑湾项目发展需要，拟对中免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溢价增资（溢价

增资比例为

１．１７８

）。 增资后航运服务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４５４６．６４

万元， 股本溢价形成资本公积金

２２６．６８

万元。

本次增资出资方、出资额分别为：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出资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的基础上拟以现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航

运服务公司，出资合计人民币

２

，

２７３．３２

万元，持股比例

５０％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溢价增资航运服务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

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社拟以外币（日元或美元）出资，折合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溢价增资航运服务公司，持

股比例为

１０％

。

本次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方投资人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后签署生效。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及各位董事认真审阅了《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连保税区中免

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增资入股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可

行性研究报告》，听取了公司项目组相关人员的情况说明。 会议经认真讨论论证，一致通过对大连保税区中

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事宜。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通过投资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免集团在大窑湾项目上进

行合作， 可以借力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已有的大窑湾项目迅速介入大连港口服务业务

市场，拓展大连友谊港口业务的发展空间，并搭建起在物流业务、免税业务、船供业务三个领域深入合作的

平台，对深化两大集团的进一步合作将产生深远影响。 公司本次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投资参股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书。

本次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及主要办

公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２

号正东国际大厦

Ａ

座，法定代表人：卢路，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

，

６１８．８４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３１４３４８

（

４－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进口、供应、仓储、调拨配

送、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全国出入境口岸免税店、驻华外交人员免税店、市内免税店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常

驻人员、外商投资企业外方人员所需免税商品；销售免税汽车（含小轿车）；免税烟草制品在海关监管区内

经营；销售自营定型包装食品、饮料、酒。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开发、研制和销售国内旅游商品；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百货、家用电器、服装、化工产品、电子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股东方为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我公司拟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

１

、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的企业，取

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１０２４２１１０１１２９

，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实收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 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轩；住所：大连保税区大窑湾港区大窑湾综合楼；主要经营范围：航运货物仓储及港务区域物业管

理，船舶航运用品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经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

司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２

，

１０３．７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６０３．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５００．４２

万元。 增值

３０５．６６

万

元， 增值率

２５．５８ ％

。 （详见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众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６０５５

号《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交易标的经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评估对象：本次评估对象为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

债的账面价值业经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万亚会业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５１０

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评估结论：评估后总资产为

２

，

１０３．７３

万元，总负债为

６０３．３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５００．４２

万元。 增值

３０５．６６

万元，增值率

２５．５８ ％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审计后账面价值调整后账面值评估价值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

，

０７３．４２ １

，

０７３．４６ １

，

０７３．４６ － －

无形资产
２ ７２４．６１ ７２４．６１ １

，

０３０．２７ ３０５．６６ ４２．１８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３ ７２４．６１ ７２４．６１ １

，

０３０．２７ ３０５．６６ ４２．１８

资产总计
４ １

，

７９８．０３ １

，

７９８．０７ ２

，

１０３．７３ ３０５．６６ １７．００

流动负债
５ ６０３．３０ ６０３．３０ ６０３．３０ － －

负债总计
６ ６０３．３０ ６０３．３０ ６０３．３０ － －

净资产
７ １

，

１９４．７３ １

，

１９４．７７ １

，

５００．４２ ３０５．６６ ２５．５８

详情见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众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６０５５

号《大连保税

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的万亚会业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５１０

号《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万隆亚洲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资格。

３

、本次增资出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及本次增资完毕后航运服务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出资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的基础上以现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航运

服务公司，出资合计人民币

２

，

２７３．３２

万元，持股比例

５０％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溢价增资航运服务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０％

；

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社以外币（日元或美元）出资，折合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溢价增资航运服务公司，持股

比例为

１０％

。

增资后，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注册资
本 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溢价形成资本公

积
中免集团

１

，

２７３．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７３．３２ ５０％ ０

友谊股份
２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８．６６ ４０％ １８１．３４

日本恒大
５００．００ ４５４．６６ １０％ ４５．３４

合计
１

，

２７３．３２ ３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５４６．６４ １００％ ２２６．６８

股本溢价形成资本公积

２２６．６８

万元由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

社（丙方）三方同意按照以下二个阶段对航运服务公司进行增资：

第一阶段：

乙、丙方按照

１．１７８

的溢价比例对中免友谊航服公司进行溢价增资。 各方应于本《增资扩股协议书》签

订之日起三个月内。 按照以下约定缴付增资：

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０１８．６６

万元，溢价款

１８１．３４

万元转入

公司资本公积；

丙方以货币形式出资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２５４．６６

万元，溢价款

４５．３４

万元转入公司资

本公积。 丙方以外币（日元或美元）出资，以出资到账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计算等值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中免友谊航服公司的性质由内资企业转变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

２

，

５４６．６４

万元，各方

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增资前注册资
本 新增出资 新增注册资

本
增资后注册资

本 溢价 持股比例
中免集团

１

，

２７３．３２ ０ ０ １

，

２７３．３２ ０ ５０％

友谊股份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０１８．６６ １

，

０１８．６６ １８１．３４ ４０％

日本恒大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４．６６ ２５４．６６ ４５．３４ １０％

合计
１

，

２７３．３２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２７３．３２ ２

，

５４６．６４ ２２６．６８ １００％

股本溢价形成资本公积

２２６．６８

万元由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第二阶段：

甲、乙、丙三方对中免友谊航服公司进行再次增资，各方应于《增资扩股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两年内，按

照以下约定金额缴付增资：

甲方以货币形式增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计出资

２

，

２７３．３２

万元，持有公司

５０％

股权；

乙方以货币形式增资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计出资

１８１８．６６

万元，持有公司

４０％

股权；

丙方以货币形式增资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计出资

４５４．６６

万元，持有公司

１０％

股权。丙方以外币（日元或

美元）增资，以出资到账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计算等值于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再次增资后中免友谊航服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５４６．６４

万元人民币，各方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 增资前注册资
本 增资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溢价形成资本公

积
中免集团

１

，

２７３．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７３．３２ ５０％ ０

友谊股份
１

，

０１８．６６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８．６６ ４０％ １８１．３４

日本恒大
２５４．６６ ２００．００ ４５４．６６ １０％ ４５．３４

合计
２

，

５４６．６４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４６．６４ １００％ ２２６．６８

股本溢价形成资本公积

２２６．６８

万元由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公司对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五、本次投资参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多年来，公司所属分公司大连友谊外供公司一直致力于外轮船舶供应业务，而船供业务在整个港口服

务业中仅占有较小比例，公司在港口服务业务上相当多的领域出现发展空白。 公司利用增资入股大连保税

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的机会，实现原有业务的转型和整合发展，在市场、运营、规划建设方面，与

原有业务实现协同，互相促进，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收益并降低风险，具有明显的整合效用。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附件：

１

、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２

、中外合资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合同；

３

、中外合资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章程；

４

、《投资参股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５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６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众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６０５５

号《大连保税区中

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拟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７

、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的万亚会业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５１０

号《大连保税

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８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会计报表；

９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１０

、大连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１１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１２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证券期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１３

、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营业执照；

１４

、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３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发出。 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

９

人，

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潘水苗先生召

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传真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九、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十、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十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十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十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保荐人、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了明确同意意见。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在原章程中第三章第三节增加：“第三十条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将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继续交易。 未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作出新规定，公司对载入章程中的此项规定不作任何修

改。 ”；

《公司章程》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议案中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投资决策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内部审

计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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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在公司二号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奇女士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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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５７

号文

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１．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２５

，

７９９

，

０２３．９２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４９

，

２００

，

９７６．０８

元。 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０８Ａ１００３－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决

定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以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运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实施该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运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

６

个月，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万马电缆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其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决策程序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运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６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六、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

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

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万马电缆董事会办公室）。

九、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向亭、邵淑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６３７５５１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对”“弃

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６

关于修订
＜

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８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

上接
D2

版
)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公司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０１

（

５８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陆涛

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０２５６９５

传真：

０７５５ －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联系人：金春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９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６－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电 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６３

联系人：吴颖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０７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

（

６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王雪筠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５３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

）

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６１

）银泰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１８

号光大银行大厦

１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

１８

号光大银行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 ：高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６６６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１９５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０８８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ｔｚｑ．ｎｅｔ

（

６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大厦

２５

层

２５１２

、

２５１３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曾

Ａ０１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联系人：杨小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７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４０８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２１６３３３３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６３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１

层

法人代表：段强

联系人：刘军辉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６４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严俊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６５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

）

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５１５

联系人：李昕田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６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洪明

联系人： 张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７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公司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雷波

联系人：王丹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

６８

）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徐世旺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６９２９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９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客服热线：（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联系人：莫晓丽

联系人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２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７０

）其他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的证券公司请向当地营业网点查询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７６３８８９

联系人：代庆红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１６

楼

Ｇ．Ｈ

室

负责人：李兆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６８７８６１

经办律师：杨忠、戴瑞冬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 单峰

四、基金名称

南方稳健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稳健成长型基金，在控制投资风险并保持基金投资组合良好的流动性的前提下，力求使该为投资

者提供稳健和长期稳定的资本利得。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的标的物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其中又以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为投资重点。 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对象为业绩

优良并能稳定增长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和具有较大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八、 投资策略

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根据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和成长潜力，主要可以区分为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

本基金明确界定了价值型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并依据该特征分别构造一个投资组合。 本基金投资于这两个组

合内股票的比例不低于股票投资部分的

８０％

。

１

、价值型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价值型股票投资组合的对象主要是业绩优良并能持续稳定增长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主要通过代表

股东真实价值的经济附加值（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或

ＥＶＡ

）指标体系进行选择，即以

ＥＶＡ

为基础，建立

一个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评分体系，并重点选择连续两年

ＥＶＡ

排名靠前的公司进行投资。

２

、成长型股票投资组合

成长型股票基本特征为，公司主导产品或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使其经营业绩快速成长，主要表

现为主营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的连续快速增长，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大的价值，但这类股票往往由于市盈率较高，

股价波动较大，因此风险相对也较高，尤其是在快速增长阶段临近结束时。本基金的成长型股票组合重点投资于

未来连续两年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增长率高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平均增长率

２

倍以上的公司

股票，其中尤其重视具备较强股本扩张能力的公司。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可投资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包括可转换债）。本基金将在研判利

率走势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资产配置及风险控制。在选择债券品种时，本基金重点分析债券发行人的债信品质，

包括发行机构以及保证机构的偿债能力、财务结构与安全性，并根据对不同期限品种的研究，构造收益率曲线，

采用久期（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模型构造最佳债券期限组合，降低利率风险；对可转债的投资，结合对股票走势的判断，发现

其套利机会。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依法决策是本基金进行投资的前提；

（

２

）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走势。 这是本基金投资决策的基础；

（

３

）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配比关系。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收益和风险的前提下作出投资决策，是本基金

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

２

、决策程序

（

１

）决定主要投资原则：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基金的主要投资原则，并对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比例、恒

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机制中各项参数的选择与调整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

２

）进行市场调研：证券分析人员根据各咨询机构提供的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来源，选定重点关注的股票

范围；在重点关注的股票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选出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向基金经理做出投资建议；根据基

金经理提出的要求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并提出投资建议。

（

３

）制定投资决策：基金经理在遵守投资决策委员会定的投资原则前提下，遵循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机

制，根据证券分析人员提供的投资建议以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做出具体的投资决策。

（

４

）进行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风险控制意见。

（

５

）评估和调整决策程序：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环境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调整决策的程序。

３

、投资组合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１

、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２

、投资于国家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４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５

、本基金不得违反本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６

、本基金投资股权分置改革中产生的权证，在任何交易日买入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０．５％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

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其它权证的投资比例，遵从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７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

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８

、本基金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控股股东在承销期内担任副主承销商或分销商的证券，以及非控

股股东在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必须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报法律、监察稽核部备案，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９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性规定，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由于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

定的比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九、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上证综合指数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

×２０％

。

若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基准不再适用，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及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

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业绩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在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中列示。

十、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风险收益适中的品种。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

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６

，

５９６

，

４９２

，

９４８．５７ ７６．３０

其中
：

股票
６

，

５９６

，

４９２

，

９４８．５７ ７６．３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８１４

，

９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９

其中
：

债券
１

，

８１４

，

９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６３

，

０４８

，

５６８．６４ １．８９

６

其他资产
７０

，

８５５

，

９０６．０２ ０．８２

７

合计
８

，

６４５

，

３０８

，

４２３．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２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

Ｂ

采掘业
７６１

，

４８９

，

４８３．３８ ８．８５

Ｃ

制造业
２

，

２８３

，

３３１

，

４９６．０６ ２６．５３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８７５

，

７０９

，

５７６．５４ １０．１８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１６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１９

，

８４９

，

２４０．５０ １．３９

Ｃ５

电子
１４

，

４４９

，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６４４

，

７１６

，

５７６．４１ ７．４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４６８

，

２４５

，

７４８．９５ ５．４４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４４

，

１９１

，

２５３．６６ １．６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

，

８８９

，

４４９．０１ ０．３２

Ｅ

建筑业
１８１

，

３５０

，

０２４．１６ ２．１１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３７５

，

６８９

，

６８１．６２ ４．３７

Ｇ

信息技术业
３５５

，

０７１

，

５０９．０１ ４．１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７１

，

６４８

，

７３４．４５ １．９９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

，

６１７

，

５１７

，

９８４．２７ １８．８０

Ｊ

房地产业
４８６

，

５２９

，

９６０．５７ ５．６５

Ｋ

社会服务业
７０

，

７０２

，

３６９．１０ ０．８２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３７

，

０７２

，

２５６．９４ ２．７５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

，

５９６

，

４９２

，

９４８．５７ ７６．６５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

，

２３７

，

１６２ ４７９

，

１３２

，

３４７．６２ ５．５７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７

，

６６２

，

０４５ ３９５

，

８０６

，

４２８．４５ ４．６０

３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８

，

８５４

，

１９２ ３１８

，

７５０

，

９１２．００ ３．７０

４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２

，

５３２

，

８７３ ２８８

，

５０６

，

７３６．４６ ３．３５

５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

，

９８１

，

４０４ ２４６

，

３８０

，

２４１．８４ ２．８６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１８

，

００９

，

９４６ ２２９

，

６２６

，

８１１．５０ ２．６７

７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７

，

６６０

，

１７０ ２１９

，

０６８

，

５４６．４０ ２．５５

８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２０

，

０５５

，

４６３ ２１３

，

７９１

，

２３５．５８ ２．４８

９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１３

，

６１５

，

１０６ １７９

，

５８３

，

２４８．１４ ２．０９

１０ ６００３９２

太工天成
７

，

８０４

，

６３８ １７７

，

７８９

，

６５３．６４ ２．０７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

，

１３４

，

０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８

３

金融债券
６８０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６８０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８１４

，

９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９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２２０ ０８

国开
２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８０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

２ ０８０１０８４ ０８

央票
８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

３ ０８０１０８９ ０８

央票
８９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４ ０８０１１０６ ０８

央票
１０６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７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５ ０８０１０８１ ０８

央票
８１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

、

处罚的证券
。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６０６

，

４３３．６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

，

８８３

，

２３５．１５

３

应收股利
１

，

２２０

，

７９４．６８

４

应收利息
４８

，

５２３

，

００４．８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６２２

，

４３７．６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０

，

８５５

，

９０６．０２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招募说明书。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
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６．７．２５－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４２．０７％ １．１１％ ４５．４８％ １．０１％ －３．４１％ ０．１０％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７．７５％ １．６９％ ７３．３０％ １．７６％ ４４．４５％ －０．０７％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２．９９％ １．９８％ －５５．７１％ ２．２８％ ２．７２％ －０．３０％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６．３０ ３０．８３％ １．２９％ ４７．９８％ １．４３％ －１７．１５％ －０．１４％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９０．２６％ １．６９％ ６５．２４％ １．８４％ ２５．０２％ －０．１５％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 银行汇划费用；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应给付基金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６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６％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１

万元申购本基金，对应费率为

２．０％

，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６８

元，则其可得

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２．０％

）

＝ ９８０３．９２

元

申购费用

＝ １０

，

０００－９８０３．９２＝ １９６．０８

元

申购份额

＝ ９８０３．９２／１．０１６８ ＝ ９６４１．９３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１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１６８

元，则可得到

９６４１．９３

份基金单

位。

２

、赎回费

赎回费率为

０．５％

，赎回费的

２５％

归基金资产所有。

赎回费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份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份额

－

赎回费

例、某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

万份基金单位，赎回费率为

０．５％

，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８

元，则其

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１．０１６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５％ ＝ ５０．８４

元

赎回金额

＝ １．０１６８×１０

，

０００－５０．８４ ＝ １０

，

１１７．１６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

万份基金单位，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１６８

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１０

，

１１７．１６

元。

３

、转换费

基金管理人已开通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旗下其他基金间的转换，具体业务规则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发布

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布的《南方基金关于旗

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发布的《南方基金关于旗下基金在直销网点开

展转换业务的公告》。

４

、本基金的实际执行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认为需要调整费率时，必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日前的三个工作日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刊登公告。

（三） 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

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

１．３

、基金管理人”部分，对管理人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

１．４

、基金托管人”部分，对托管人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

１．５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情况进行了部分更新。

４

、 在“

１．７

、基金的投资（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

、在 “

１．７

基金的投资中（十二）基金的业绩”这一章节，更新了“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

表”。

６

、对“

１．１８

、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进行了更新。

７

、对“

１．１９

、其他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８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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